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中科园发〔2008〕9号

关于印发中关村科技园区技术标准

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园（基地）管委会：
新修订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技术标准资助资金管理办法》已经我委2008年第2次主任专题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原《中关村科技园区技术标准资助资金管理办法》（中科园发〔2007〕26号）同时废止。

我委委托北京标准化协会对企业申报的材料进行受理和核实。

特此通知。
二○○八年三月六日
联系人：北京标准化协会      王海虹  64210795

汪  驰  84255247 

张明辉  64297987

        中关村管委会研究室  盛江峰  82690522
主题词：技术标准  办法  通知
抄送：市质监局，市标准化协会。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08年3月10日印发
中关村科技园区技术标准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创制技术标准，深入实施“标准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国家高技术标准化示范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根据《北京市“十一五”时期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规划》（京政发[2006]41号）和《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京财预〔2006〕1769号）的有关要求，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设立技术标准资助专项资金（以下简称“标准资助资金”）。为规范标准资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标准资助资金主要用于无偿资助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主导制订技术标准；

（二）中关村科技园区标准化试点企业承担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的工作；

（三）中关村科技园区标准化试点企业参加、组织国际标准化会议。

上述“标准化试点企业”是指按照《关于在中关村标准化示范区选择部分企业开展标准化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开展标准化试点工作的企业。

第三条  标准资助资金从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
第二章  资助条件

第四条  申请主导制订技术标准资助的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属于新制订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二）符合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重点产业发展方向；

（三）申请企业应是主导制订标准的企业，即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或标准工作组的组长单位，且拥有实现该标准的被接受的技术提案。

第五条  申请承担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工作资助的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企业承担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分技术委员会、工作组的秘书处工作；

（二）企业承担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分技术委员会、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

（三）企业人员担任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分技术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工作组组长、副组长等职务；

（四）企业人员担任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或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上述“企业人员”，是指当事人是申请资助企业的主要研发人员或管理人员，与该企业签定正式劳动合同，并已在该企业全职工作一年以上。

第六条  申请国际标准化会议资助的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参加实质性国际标准化会议；

（二）在北京组织、承办实质性国际标准化会议。

上述“实质性国际标准化会议”是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国际标准组织围绕创制技术标准召开的有投票表决的会议或其他重要的国际性标准化会议。

第三章 资助内容

第七条  主导制定技术标准资助的额度为：

（一）对已立项的国际标准提案，资助50万元；对已公布的国际标准，资助150万元；

（二）对已立项的国家标准，资助50万元；对已公布的国家标准，资助50万元；

（三）对已公布的行业标准，资助25万元。

第八条  承担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工作资助的额度为：

（一）对承担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企业，一次性资助150万元；对承担国际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企业，一次性资助100万元；对承担国际标准化工作组秘书处工作的企业，一次性资助40万元；

（二）对承担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企业，一次性资助50万元；对承担国家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企业，一次性资助30万元；对承担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企业，一次性资助20万元；

（三）对企业人员担任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席、副主席职务的企业，一次性资助50万元；对企业人员担任国际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主席、副主席职务的企业，一次性资助30万元；对企业人员担任国际标准化工作组组长、副组长职务的企业，一次性资助10万元； 

（四）对企业人员担任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企业，一次性资助30万元；对企业人员担任国家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企业，一次性资助15万元；对企业人员担任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企业，一次性资助15万元；
（五）申请上述第（一）或第（二）项资助的企业，不得同时申请第（三）或第（四）项的资助；
（六）同一企业有多人符合上述第（三）、（四）项规定或同一企业一人符合上述第（三）、（四）项多条规定的，由企业自主选择一项进行申报；
（七）因企业承担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工作发生变化，按照上述规定可以享受更高额度资助的，企业可以申请补差。

第九条  参加、组织实质性国际标准化会议资助的额度为：

（一）对参加实质性国际标准化会议的企业，每次给予5万元的资助。对每个企业的年度资助不超过一次；
（二）对在北京组织、承办实质性国际标准化会议的企业，每次给予8万元的资助。

第四章 申报与核实

第十条  申报标准资助资金的企业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中关村科技园区技术标准资助资金申请表》；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信用报告。

第十一条  申报主导制定技术标准资助的企业，还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标准立项文件或发布公告及标准正式文本、行业标准备案公告等；

（二）被国际标准组织接受的提案稿、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出具的文件及其他证明申报企业是标准主导制订单位的相关文件。

第十二条  申报承担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工作资助的企业，还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承担有关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工作的正式文本；

（二）企业承担ISO、IEC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企业人员担任ISO、IEC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相关职务的，需提供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证明材料；

（三）企业承担ITU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企业人员担任ITU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相关职务的，需提供信息产业部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企业承担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企业人员担任国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相关职务的，需提供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企业承担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企业人员担任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相关职务的，需提供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申报参加、组织国际标准化会议资助的企业，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参加国际标准化会议的正式邀请文件；

（二）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及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关于参加国际标准化会议或者在国内代表本行业主办国际标准化会议的证明文件；

（三）其他证明文件。

第十四条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委托专业中介机构或者协会组织对企业的申报材料进行受理和核实。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国际标准是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ITU）所制定的标准，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确认并公布的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 

第十六条  对获得资助的企业，通过中关村科技园区网站进行公示。对于弄虚作假骗取资助经费的企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收回资助资金，将其纳入不良信用记录，并在有关媒体上公布。

第十七条  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扶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增加对制订技术标准、承担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等情况的规定和评估。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原《中关村科技园区技术标准资助资金管理办法》（中科园发〔2007〕26号）同时废止。

在2007年6月1日至2008年5月31日期间，符合上述规定的企业，可以依照本办法申请2008年度标准资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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